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15〕16号


关于制订2015级“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通知

各相关专业院（系）：

经省教育厅批准，2015年我校将首次开展“专升本”招生工作，为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现将有关2015级“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安排如下：

一、方案制订专业

根据学校2015年“专升本”招生计划安排，本次需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为：机械电子工程、土木工程、财务管理。

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原则

1.坚持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定位

按照学校确定的“实施大众化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办学理念，“专升本”专业必须坚持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定位，大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

2.坚持以能力培养为中心

结合学校转型发展的工作要求，制订“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把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贯穿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在岗位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综合职业能力培养和训练体系，并分解成学年和学期的阶段性目标，落实到不同阶段的理论课程及实践性课程中去。

3.坚持课程的整体优化

制订培养计划要根据本专业的专业核心能力培养要求，科学的确定课程结构，通过优化设置综合课程，突出课程内容的针对性和应用性，逐步构建融会贯通、相互协调的课程体系。

4.坚持能力评价社会化

要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将过程控制与目标控制有机结合，根据行业和社会需求的实际情况，推进实行相应的“双证书”（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或毕业证书与专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5.坚持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在课程的设置和学时的安排上，既要规范，又要根据专业特点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根据学生专科（高职）阶段所学专业不一致的特点，可适当补充必要的专业基础课，适量增加专业选修课的份量，尽可能做到因材施教。

三、培养方案的制订途径

1.确定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群）

应深入了解相关行业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趋势，掌握与专业相关的生产技术发展状况，认真研究本专业与相关专业的相互渗透和联系、企业对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确定专业对应的主要岗位（群）和主要工作范围。

2.进行综合职业能力分析

各专业应分析职业岗位（群）所需要的专业、技术能力，并根据国家、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和教育教学规律，确定本专业的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目标，并构建相应的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体系。

3.构建课程体系

根据综合职业能力体系确定学生的素质要求和知识、技能点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合理构建课程体系，并确定课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并以此作为制定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实施的依据。

四、培养方案的基本构成

（一）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

1.公共基础课程

“专升本”专业统一开设《大学英语B》（56学时/3.5学分），数学、物理、计算机等通识课程开设情况由专业院系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归口单位沟通协商后自主设置。

2.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的主要功能是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基础专业能力，以满足学生适应社会、独立生存、自我发展的需要，同时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理论和实践基础。此部分课程应避免与学生专科（高职）学习阶段的简单重复。

3.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分为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方向选修课程。专业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掌握主要岗位（群）职业能力而设置的课程，专业课程教学要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形成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4.集中性实践环节

集中性实践环节主要包括独立设课的实验、实训、实习、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论文等。“专升本”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原则上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10周、10学分。

（二）培养方案的基本内容与学分要求

1.培养方案的基本内容

参照《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关于制订2013年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校教〔2013〕58号），“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八部分：

（1）培养目标；

（2）基本规格要求；

（3）主干学科；

（4）层次、学制与学位；

（5）学时与学分；

（6）主要课程；

（7）主要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8）教学计划进度表。

2.“专升本”专业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二年，人才培养方案的总学分为80学分，其中实践性教学环节所占比重，文科类专业不低于20%，工科类专业不低于30%。

五、工作要求

1.各相关院（系）成立由院（系）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本科“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确保工作任务的落实和顺利开展。

2.了解省内、外相关本科“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调研同类院校相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定位、课程设置、学时分配等情况，调研用人单位意见，科学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3.各相关院（系）在调研基础上形成本科“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初稿，初稿应充分征求校外专家、专业教师和用人单位的意见，经本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同意后报学校教务处审查。上报截止时间：4月22日，联系人：韩汉，电话：88426440。

4.教务处审查无误后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审议通过后由教务处统一汇编印刷。

附件：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专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格式（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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